中共高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
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    接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高财稽查 [2022]1号）后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按照《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（高财监[2020]6号）要求，积极开展自评工作并逐项填写绩效自评表，最终形成绩效自评报告。
    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我单位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，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，清晰描述了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，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。在自评过程中，本着强化绩效目标意识、提高部门整体资金使用效率、提升绩效管理水平的原则，通过目标计划梳理、工作数据采集、项目完成情况调查等方式对我单位2021年专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项检查。2021年度我单位安排专项资金共计279.7038万元，其中纪检委大案要案经费56.88万元、监察委工作经费51.91万元、纪检监察辅助办案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41.56万元、巡察办迁址建设经费34.11万元、纪检监察业务经费39.83万元、内网设备经费28.78万元、纪检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13.36万元，执法执勤车辆经费11.79万元、取暖设施和改造经费1.4838万元。
    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2021年预算共安排项目资金279.7038万元，实际执行279.7038万元。其中追加项目经费-取暖设施和改造经费尾款1.48万元, 执法执勤车辆经费11.79万元。我单位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：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，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按照预算项目管理规定，规范、高效使用专项项目资金，确保纪律检查行政监察工作顺利进行。有关行政监察工作决定落实率力争达到90%以上；有效降低党员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的行为发生率；
（二）维护宪法和法律法规；依法监察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情况。维护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，教育党员干部，遏制腐败现象，进一步降低腐败事件的发生概率。

（三）维护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，遏制腐败现象，按质按量完成案件查办工作，案件查办率达到90%以上。

（四）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，维护党的纪律。完成上级巡视、巡察机构交办事项和本级县委巡察任务。巡视工作完成率达到90%以上；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按时间和进度的绩效管理目标要求，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，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较好的实现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。
（五）原有一辆执法执勤车辆已达到使用年限，做报废处理，新增一辆执法执勤车，保证工作正常进行。迁址后取暖设施改造经费支付5%保证金，保证机关大楼正常供暖。

    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本部门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，确定预算项目合理，绩效指标设立比较科学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指标，指标设置基本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细化量化，可衡量。资金支付提供合法票据，无虚列项目成本按项目计划及时支付。资金支付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现象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既是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的基本前提，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、增强资金绩效理念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、强化资金管理水平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。为使绩效结果得到合理应用，我单位将进一步加强管理，明确符合绩效目标编制范围的项目支出，优化指标，按照规定填报绩效目标。根据总体发展情况制订具体、可衡量、可实现的计划目标，明确支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，围绕目标编制清晰、可量化、便于考核的绩效目标。今后我单位将继续对项目绩效实行监督，有效防止专项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发生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做到“花钱要有效，无效必问责”。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明确支出范围、分配标准、执行起止时间等，保证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。加强单位财务规范管理，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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